关于《山东省畜牧兽医局行政裁量权基准》的修订草案说明

现将修订《山东省畜牧兽医局行政裁量权基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文件的必要性
[bookmark: OLE_LINK4]《山东省畜牧兽医局行政裁量权基准》自2023年10月28日修订，几年来运行良好，充分发挥了对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重要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随时相关法律的立改废和实际情况的诸多变化，原《裁量权基准》中的部分条款已无法精准适应新的行政执法形势。
二、修订依据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22〕27号）的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等畜牧兽医领域的法律、法规、规章。对我省畜牧兽医领域的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检查的裁量权基准予以修订。
三、修订的过程
（一）实施后评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结合全省无疫区建设工作实际，2025年4月，我局组织有关处室单位及专家对《裁量权基准》修订的必要性、可行性、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全面评估论证,评估结果为实施成效显著，建议修订后继续执行。
（二）起草修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等畜牧兽医领域的法律、法规、规章。结合行政裁量权基准的实际运用情况和2023年以来畜牧兽医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立改废情况，今年4月底，我们组织人员进行修订。
（三）征求意见。先后征求我局各处室、单位以及各市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并于10月27日至11月25日在我局政务网站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期间共收到7条反馈意见，我局根据情况吸收后形成局党组会审议稿。
三、修订的主要内容
[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3]（一）《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修订情况
《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原有252项，修订后为232项，其中将29项合并为9项，删除9项，增加9项。修改类型有以下几个方面：
[bookmark: OLE_LINK7]一是对违法行为、法律依据、裁量阶次、适用条件、处罚裁量标准等内容的修订，共计修订136项。例如：
（1）对违法行为的修订：将“违反《种子法》规定，生产、经营假饲草草种的”修订为“生产、经营假饲草草种的”，违法行为表述中不应出现违反的法律名称，避免与违法依据重复。
（2）对法律依据的修订：对未取得生产许可证生产饲料、饲料添加剂的行政处罚，原版中未提供违法依据，现补充违法依据为“《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申请从事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的企业，申请人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9]（3）对裁量阶次的修订：对农产品生产企业未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的行政处罚，原裁量阶次中“从轻处罚”对应适用条件为“逾期改正不到位的”，“一般处罚”对应适用条件为“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未改正的”，两者适用条件区分度不明确，合并为一个裁量阶次。
[bookmark: OLE_LINK10]（4）对适用条件的修订：对生产、销售不符合乳品质量安全国家标准的乳品的行政处罚，原裁量阶次中“一般处罚”对应的适用条件为“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不构成犯罪的”，“从重处罚” 对应的适用条件为“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构成犯罪的”。行政处罚的裁量权基准不应涉及刑法裁量内容。“一般处罚”对应的适用条件修订为“违法生鲜乳数量2吨以下”，“从重处罚” 对应的适用条件为“违法生鲜乳数量2吨以上”。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2]（5）对处罚裁量标准的修订：对饲料、饲料添加剂进行再加工或者添加物质的行政处罚，原“一般处罚”对应的处罚裁量标准为“处货值金额2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从重处罚对应的处罚裁量标准为“处货值金额4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罚款金额不连续。现将“一般处罚”对应的处罚裁量标准修订为“处货值金额2倍以上4以下罚款”。
二是对不同项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合并，共计将29项合并为9项。例如：
将违法依据、处罚依据属于同一条款，裁量阶次、适用条件、处罚裁量标准相同的违法行为合并到一项。如：将“未按照规定建立畜禽进厂（场）查验登记制度、畜禽产品出厂（场）记录制度的”、“未按照国家规定的操作规程和技术要求屠宰畜禽的”、“未按照规定建立并遵守肉品品质检验管理制度的”、“未按照规定进行违禁药物和非法添加物检测的”合并为“未按照规定落实进出场、操作规程、肉品品质检验和相关检测等要求的 ”
三是依据法律法规的立改废，对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进行了调整，共计修订了31项。例如：
（1）根据2024年《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797号）修订内容，修改了20项。
（2）因《山东省种畜禽生产经营管理办法》的废止，删除了2项行政处罚。
（3）根据2024年《山东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修订内容，增加了3项行政处罚。
（4）根据2024年出台的《山东省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办法》，增加了5项行政处罚。
（5）根据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修订内容，删除了对使用伪造、变造的畜禽标识的行政处罚。
四是根据地市反馈的意见修订了3项。例如：
（1）表述错误：对接收未经指定通道的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签章输入无疫区的易感动物、动物产品的行政处罚，“从重处罚”对应的适用条件为“接收未经指定通道的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签章输入无疫区的易感动物、动物产品，”表述错误，修改为“涉案动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在十万元以上；或者导致引起动物疫病发生、传播等严重危害后果的。”
对持有、使用伪造或者变造的检疫证明、检疫标志或者畜禽标识的行政处罚，“从重处罚”对应的处罚裁量标准为“持有、使用伪造或者变造的检疫证明、检疫标志或者畜禽标识，造成动物疫病发生、传播等严重危害后果；或者在相关疫情发生期间有此类违法行为的。”表述错误，修改为“没收检疫证明、检疫标志、畜禽标识和对应的动物、动物产品，并处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
（2）弥补执法空白，增加了1项对开展新兽药临床实验应当备案而未备案的行政处罚。
五是因法律依据适用问题删除6项。例如：
（1）法律依据为《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不属于畜牧兽医领域，删除4项。
[bookmark: OLE_LINK13]（2）处罚依据为国办文件或农业部文件，不具备设立行政处罚的权限，删除1项。
（3）对兽药生产、经营企业生产、经营的兽药产品兽药包装上未附有标签和说明书、或者标签和说明书未经批准的行政处罚的处罚依据不明确，予以删除
（二）《行政许可裁量权基准》修订情况
依据《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2025年农业农村部第1号令），对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进行了修订。
（三）《行政检查裁量权基准》修订情况
根据山东省"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的《2025年度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暨跨部门综合监管抽查检查计划》。对畜禽屠宰活动的监督检查和对种畜禽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不再开展联合检查。

